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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門區議會 

2016-2017 年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轄下  

設施及工程工作小組 

第三次會議記錄  

 

日期： 20 16 年 7 月 7 日（星期四）  

時間：上午 1 0 時 2 分  

地點：屯門區議會會議室  

 

出 席 者 ：  

 

列 席 者 ：  

梁 偉 成 先 生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理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（ 一 ）  

古 潔 儀 女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（ 一 ）  

蕭 慧 媚 女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（ 地 區 設 施 ） 

梁 錦 威 先 生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工 程 督 察  

謝 卓 強 先 生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（ 地 區 設 施 ）  

李 立 芝 女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理 建 築 師 （ 工 程 ） 七   

黃 應 鳴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

李 麗 芬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（ 分 區 支 援 ）  

羅 麗 珍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（ 策 劃 事 務 ） 2  

唐 東 傑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（ 屯 門 區 ）  

陶 錫 源 先 生 ， M H（ 召 集 人 兼 地 委 會 主 席 ）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徐  帆 先 生 ， M H（ 地 委 會 副 主 席 ）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梁 健 文 先 生 ， B B S， M H， J P  屯 門 區 議 會 主 席  

李 洪 森 先 生 ， M H  屯 門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 

蘇 炤 成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古 漢 強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黃 麗 嫦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何 杏 梅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龍 瑞 卿 女 士 ， M H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曾 憲 康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甘 文 鋒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巫 成 鋒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葉 文 斌 先 生 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甄 紹 南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楊 智 恒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舒 沛 淇 女 士 （ 秘 書 ）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

處 行 政 主 任 （ 區 議 會 ） 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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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 慶 祥 先 生  地 政 總 署 屯 門 地 政 處 行 政 助 理 ／ 地 政  

施 盈 盈 女 士  馬 海 （ 建 築 顧 問 ） 有 限 公 司 建 築 師 助 理  

 

缺 席 者 ：  

朱 耀 華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吳 觀 鴻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林 頌 鎧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陳 文 偉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蘇 嘉 雯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- 3 - 

 負責人 

I .  通過 2 01 6 年 5 月 5 日舉行的第二次會議記錄   

   工作小組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錄 。  

 

 

I I .  要求於屯門各泳灘增設熱水淋浴設施   

2 .  召集人表示，地區及設施管理委員會（下稱「地委會」）曾於本年 6

月 7 日舉行的會議上討論上述議題，並議決將有關議題交由本工作小組

跟進。  

 

3 .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下稱「康文署」 )黃應鳴先生向成員簡介四個於屯

門黃金泳灘供應熱水的方案，有關方案綜述如下：  

( i )  太陽能系統（方案一）：於泳灘鋪設 70 0 平方米的太陽能板，同

時配備貯水缸及輔助電力發熱系統。倘太陽能板收集的能量不足

或陰天的情況下，才以電力提供熱水淋浴服務。據建築署估計，

獲得工程撥款後，連同設計、招標及建造等需時 3 8 個月，預計費

用或會超過三千萬元；  

( i i )  太陽能及電力混合系統（方案二）：於泳灘鋪設 12 6 平方米的太

陽能板及電力發熱系統提供熱水淋浴服務。工程需時 28 個月，預

計費用為一千五百萬元；  

( i i i )  全電力系統（方案三）：需要在泳灘興建大型變壓站，以電力提

供熱水淋浴服務。因此部份沙灘設施如停車場等或會受影響。工

程需時 2 6 個月，預計費用為一千萬元；以及  

( i v )  煤氣（方案四）：第四個方案則建議用煤氣提供熱水淋浴服務。

此方案工程期較短，由於現時海灘周邊地區已鋪設煤氣喉管道，

預計接駁煤氣管道的工程較其他方案簡單，工程時間只需要 1 4 個

月，預算費用不會超過一千萬元。  

 

4 .  成員的意見及查詢綜述如下：  

( i )  認為以太陽能供熱最環保，可惜需時太長；  

( i i )  支持以煤氣為燃料並查詢能否縮短工期。另有成員亦同意以煤氣

為燃料；  

( i i i )  查詢康文署能否提供各方案的日常營運開支；以及  

( i v )  查詢太陽能發電的成本及日後營運開支昂貴的原因。  

 

5 .  康文署黃先生回應表示，根據建築署提供的初步估算，四個方案的

每年日常營運開支分別如下：  

( i )  方案（一）：日後的經常開支每年約為五十萬；  

( i i )  方案（二）：日後的經常開支每年約為四十萬；  

( i i i )  方案（三）：日後的經常開支每年約為四十五萬；以及  

( i v )  方案（四）：日後的經常開支每年約為四十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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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黃先生補充由於太陽能板的普及性不高，而且冬季時未必能夠儲存足夠

能量以提供熱水供應，故此或有需要以電力輔助，以致工程費用及日常

營運開支較高。若以長遠而言，方案（四）的工程期最短，而且工程費用

及往後的日常營運開支較其他方案便宜。  

 

6 .  經討論後，工作小組原則上同意以煤氣作為供應熱水的燃料。康文

署會要求建築署以黃金泳灘為試點，待建築署有更詳盡的工程計劃後，

本署會再向小組報告及諮詢委員意見。  

 

I I I .  地區小型工程財政及進度報告  

(設施及工程工作小組文件 20 1 6 年第 7 號 )  

 

3 .  7 .   成員備悉 ( A)項的工程已完成，並就各個地區小型工程項目的進度作

出討論如下：  

 

( B )  預計於 20 16 - 20 1 7 財政年度完成 /已排期開展的 17 項工程項目  

 

 工程項目  預算造價  工程進度  

1 在 屯 門 區 興 建

行 人 通 道 上 蓋

(第一期工程 )  

( D MW0 73 )  

 

$9,775,000 

(第一期總
數 )  

寶田段整體工程已完成，第一期餘下

工程包括多寶段及蔡章閣段。  

$4,000,000 

(多寶段 ) 
地 基 工 程 已 完 成 。 現 正 進 行 上 蓋 工

程，由於早前雨水較多，整體工程預

計會在 20 1 6 年 8 月完成。  

[註 ： 項 目 的 跟 進工 作 情 況 請 參 閱第

1 4 至 1 7 段 ]  

$500,000  

(蔡章閣段) 
因應地底的渠務保護範圍阻礙地基建

造，已於實地視察時取得工程倡議人

同意將蔭棚移至對面馬路，顧問公司

現正進行初步技術評估工作。  

2 改 善 及 美 化 山

景晨運徑工程  

( D MW1 02 )  

 

$3,900,000 

 
已完成晨運徑的電燈安裝工程，入口

休憩處工程現正進行中。在平整地盤

時發現渠蓋，需向相關部門商討及修

改設計圖則，整體工程預計在 8 月完

成。  

鋪設路面工程進行中，指示牌的安裝

位置已獲工程倡議人同意，民政處現

正進行指示牌的設計工作。  

3 於 虎 地 消 防 局

側 官 地 興 建 苗

$12,000,000 

 
苗圃工程現正進行中。  

[註 ： 項 目 的 跟 進工 作 情 況 請 參 閱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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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圃  

( D MW0 30 )  

1 8 至 2 2 段 ]  

4 河 傍 街 興 建 休

憩地帶  

( D MW1 05 )  

$10,500,000 

 
所有投標者之標書已於 2 01 6 年 4 月 1

日收回。相關部門正處理標書文件，

工程將於中標者確定後於 7 月展開。  

[註 ： 項 目 的 跟 進工 作 情 況 請 參 閱第

2 3 至 2 6 段 ]  

5 在 鍾 屋 村 鄉 村

擴 展 區 內 休 憩

區 加 設 兒 童 遊

樂 場 設 施 及 長

者設施  

( D MW1 03 )  

$5,900,000 

 
所有投標者之標書已於 2 01 6 年 4 月 1

日收回。相關部門正處理標書文件，

工程將於中標者確定後於 7 月展開。  

[註 ： 項 目 的 跟 進工 作 情 況 請 參 閱第

2 3 至 2 6 段 ]  

6 山 景 社 區 會 堂

隔 音 設 備 提 升

工程  

( D MW 1 91 )  

$1,000,000 工程進行中。承辦商指由於新窗框的

燒焊問題，工程完工日期由 5 月延至

7 月。民政處已對工程延期向承辦商

表達不滿，並要求房屋署研究按合約

條文處罰承辦商。此外，由於其中兩

扇窗與冷氣機房的距離較近，承辦商

已提出數個方案並已交建築署審批。  

7 在 屯 門 河 東 岸

設休憩處  

( D MW0 92 )  

$6,500,000 

 
地委會於 2 01 3 年 1 2 月 3 日同意修訂

有關工程，並在 2 01 5 年 4 月同意修改

工程預算。顧問公司的深化設計工作

已接近尾聲，同時亦已展開了招標文

件的準備工作。  

8 2 0 16 -1 7 年度康

樂 及 文 化 事 務

署 園 景 美 化 工

程  

( D MW1 98 )  

$800,000 已完成工程撥款手續，康文署會分階

段安排進行工程。  

9 康 樂 及 文 化 事

務 署 轄 下 康 樂

及 休 憩 場 地 進

行 緊 急 及 小 額

改善工程撥備  

( D MW1 99 )  

$900,000 已完成工程撥款手續，康文署會按需

要開展個別小額工程。  

10 康 樂 及 文 化 事

務 署 轄 下 大 興

體 育 館 主 場 冷

$1,200,000 已完成工程撥款手續，工程將安排於

2 0 16 年 1 1 月進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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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氣 系 統 改 善 工

程  ( DMW2 00 )  

11 重建屯門徑康

樂涼亭  

( D MW1 69 )  

$582,000 涼亭的整體結構已完成，正準備於涼

亭上蓋鋪設琉璃瓦，預計兩至三個月

完工。  

12 改 善 景 新 徑 休

憩處  

( D MW1 79 )  

$1,500,000 

 
現 正 因 應 屯 門 地 政 處 的 建 議 批 地 範

圍，修訂平面圖予康文署及建築署考

慮。待建築署回覆後，民政處可向地

政處申請撥地及招標動工。就成員查

問第二次會議修改後的設計圖，民政

處梁錦威先生將於會後傳送修改後的

設計圖予該成員參閱。  

13 美 化 位 於 屯 門

公 路 屯 門 區 議

會標誌  

( D MW1 68 )  

$1,500,000 

 
於 20 1 6 年 5 月 5 日舉行的會議上，工

作小組同意屯門公路的區議會標誌的

設計方案，並在該會議後透過傳閱文

件方式，決定採納三隻海鷗的設計。

承建商正製作玻璃纖維物料，預計一

至兩個月可進行安裝。  

14 掃 管 笏 村 大 嶺

區 建 造 行 車 通

道  

( D MW1 73 )  

$2,000,000 地政處將於 7 月下旬批出臨時撥地，

民政處將於 7 月下旬或 8 月上旬招

標。  

15 設 置 屯 門 古 今

文物徑展示板   

(D MW 13 4 ) 

 

$795,000 民政處梁先生表示，民政處將於 7 月

1 1 日 與 承 建 商 簽 約 ， 造 價 為

$ 7 95 ,0 00。此外，四塊尺寸為四尺乘

五尺的展示牌將設置於屯門河行人橋

的中間位置，其內容已於 2 01 5 年 5

月 7 日舉行的工作小組會議上獲得通

過。  

16 屯 門 公 共 圖 書

館 地 下 及 平 台

樓 層 改 善 空 調

設施工程  

( D MW2 01 )  

$1,350,000 工程正在籌備中，將按原定計劃於明

年 1 月完成。  

17 屯 門 民 政 事 務

處 轄 下 地 區 設

施 小 型 維 修 及

改善工程  

( D MW2 02 )  

$800,000 第一期維修改善工程已於 6 月下旬招

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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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 

(C)  其他正在籌劃的 5 項工程項目  

 

 工程項目  預算造價  討論結果 /工程進度  

1 在屯門區興建

行人通道上蓋

(第二期工程 )  

 

待定 

 
工作小組於 2 014 年 7 月 3 日舉行的會

議上，同意其工作方針是待第一期興

建行人通道上蓋工程完成後，或接近

完成階段時才展開第二期興建行人通

道上蓋工程的前期準備工作。秘書處

已於 2 01 6 年 4 月 2 7 日聯同工作小組

成 員 、 民 政 處 及 康 文 署 進 行 實 地 視

察。總署將與顧問公司及承建商研究

工程的可行性，並適時向工作小組報

告。  

2 在元朗公路旁

至福亨村段一

幅面積頗大的

土地興建休憩

場地  

( D MW0 74 )  

待定 顧問公司聯同民政處及工程倡議人於

2 0 09 年 5 月 27 日進行實地視察。民

政處、康文署、工程倡議人及顧問公

司於同年 9 月的跟進會議上，同意優

先 完 成 興 建 寵 物 公 園 ( D MW09 5 ) 項

目。其後在 2 014 年 7 月 3 日舉行的會

議上，小組同意可在未來研究在該處

興建停車場的需求及諮詢運輸署的意

見。由於現址計劃有其他發展，需待

有關計劃落實後才可研究此項目餘下

部分的可行性。秘書處已於 20 16 年 4

月 27 日聯同工作小組成員、民政處

及康文署進行實地視察。康文署已聯

絡工程倡議人就土地發展作跟進。  

3 將青山公路小

欖段樂怡街路

邊改為休憩用

地  

( D MW0 90 )  

 

待定 

 
民 政 處 已 聯 同 工 程 倡 議 人 到 實 地 視

察。現址規劃為住宅用地，在諮詢規

劃署後，該署不反對上址改作臨時休

憩用途。康文署對於上址興建臨時休

憩處持開放態度，如委員會議決興建

臨時休憩處，康文署將會配合。秘書

處已於 2 01 6 年 4 月 2 7 日聯同工作小

組成員、民政處及康文署進行實地視

察。康文署會與顧問公司研究，於考

慮項目設計時配合該處環境。  

4 美化屯門河欄 待定 民 政 處 已 聯 同 工 程 倡 議 人 到 實 地 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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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杆及一帶設施   察 。 民 政 處 會 在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計 劃

「活化屯門河及市中心環境」工程項

目中，把屯門游泳池附近河畔的現有

欄杆更換為仿石款式。項目計劃已於

2 0 16 年 5 月 13 日獲立法會財委會通

過。民政處會以屯門游泳池對出的屯

門 河 作 試 點 ， 若 仿 石 欄 杆 的 效 果 滿

意，會於其他合適地方加設。  

5 深港西部通道

橋底興建兒童

遊樂設施  

 

待定 

 
康文署於早前表示參考《香港規劃標

準與準則》，署方不建議在橋底興建

動態的康樂設施，如興建靜態的休憩

設施則可以考慮。民政處其後已初步

了解當區村長及居民的意向，他們原

則 上 支 持 是 項 工 程 。 秘 書 處 已 於

2 0 16 年 4 月 2 7 日聯同工作小組成

員、民政處及康文署進行實地視察。

康文署已聯絡工程倡議人跟進興建遊

樂設施的建議。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美化第 2 7 區防波堤的設計及承建 ( DMW 09 3 )  

8 .  顧問公司施盈盈女士表示，展示牌的工程已完成並安排於 7 月驗收。  

  

9 .  有成員認為需要平整防坡堤入口的土地及要求加設欄杆，以免大量

車輛停泊，引起安全問題。  

 

1 0 .  有成員回應指出，平整防坡堤入口的土地不屬於工程範圍，而工程

項目亦已竣工。由於防波堤外的路面屬路政署的管轄範圍，工作小組曾

去信要求路政署跟進。  

 

1 1 .  署理屯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（一）梁偉成先生表示，會按成員的意見

與相關部門研究可行的改善措施。  

 

屯門區泳灘改善及維修工程 ( DMW1 93 )  

1 2 .  有成員指工程只翻新黃金泳灘的海豚雕塑但沒有包括雕塑底部 及查

詢承建商是否漏做一部份的工程。  

 

1 3 .  召集人請康文署跟進並向工作小組提交圖片，以供成員參考。  

 

[會後補註：康文署已於會後向成員報告是次工程只包括翻新黃金泳灘的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康文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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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海豚雕塑，雕塑底部的翻新工程由另一工務部門負責跟進。此外，翻新

後的黃金泳灘海豚雕塑照片已於 20 16 年 8 月 11 日透過電郵發給成員。 ]  

 

在屯門區興建行人通道上蓋（第一期工程） ( DMW0 73 )  

1 4 .  有成員提出意見及查詢如下：  

  

( i )  查詢最近兩個月停工的原因及認為工程進度緩慢；  

( i i )  認為工程物料如膠板、玻璃膠等應於簽約時開始預訂，而不是接

近完工時才訂貨；  

( i i i )  認為顧問公司應解釋如何監察承建商；  

( i v )  表示居民亦向他們查詢工程緩慢的原因；以及  

( v )  查詢即使貨期延誤，是否仍能趕及工程完工日期。  

 

1 5 .  民政事務總署（下稱「總署」）李立芝女士表示，上述工程的地基已

於 2 月完成。根據顧問公司記錄，顧問公司已與承建商訂定於較早時間

將工程物料送到地盤及施工，惟貨期延誤，以致物料沒有如期安裝。署

方已用不同方法，包括向承建商發警告信，要求他們加快進度。此外，

以目前的工程進度，工程可望如期於 8 月完成。署方希望工程能盡快完

工，並會繼續緊密監察工程進度。  

 

1 6 .  有成員重申，承建商應於進場時訂購物料，不應等支架 及油漆工程

等完成後才訂購物料。他認為署方應加強監察。  

 

1 7 .  召集人請總署及顧問公司繼續跟進有關工程。  

 

於虎地消防局側官地興建苗圃 ( DMW 0 3 0)  

1 8 .   有成員認為目前苗圃尚有多項工程未動工，擔心未能如期於 9 月完

工。  

 

1 9 .  顧問公司施女士表示， 現正進行外牆、內部及地面工程。顧問公司

會密切監察進度，並向成員匯報。   

 

2 0 .  召集人表示，若工程有延誤，總署 應該嚴格執行合約條款，向承建

商發出警告。  

 

2 1 .  有成員查詢 9 月的預計完工日期是否已計算雨天在內。總署李女士回

應，署方有一恆常機制監察雨水影響施工情況，並會以總署的雨天記錄

與工程進度比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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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 

2 2 .  經 討 論 後 ， 召 集 人 請 總 署 於 會 後 提 交 工 程 的 日 程 表 ， 以 供 成 員 參

考。  

 

河傍街興建休憩地帶 ( DMW 1 05 )及  

在鍾屋村鄉村擴展區內休憩區加設兒童遊樂場設施及長者設施 ( DMW1 03 )  

2 3 .   由於上述兩項工程的進度一致，故此總署李女士建議一併向成員匯

報。她表示，審批標書已接近完成，倘收到發展局的財政審批結果後會

進行定標工作。署方或會按情況稍為調整動工日期並適時向成員匯報。  

 

2 4 .   有成員不滿工程的開展日期已拖延一年，不明白署方須呈交文件予

發展局審批的原因。  

 

2 5 .   總署李女士回應表示，署方收到標書後會交由建築顧問公司及工料

測 量 的 顧 問 公 司 作 審 批 ， 同 時 得 到 發 展 局 就 財 政 審 批 的 結 果 便 可 以 定

標。  

 

2 6 .   署理屯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（一）梁先生表示，所有工程都有既定

程序確保有機會成為承建商的公司財政穩健，以免他們於中標後因財政

困難而未能完成工程。民政處於會後直接聯絡發展局，以盡快處理上述

工程。  

  

 

總署 

 

 

I V .  其他事項   

2 7 .  有成員查問最近有傳媒報導指屯門徑有一路段鋪設膠墊 是否位於屯

門。  

 

2 8 .  署理屯門民政事務助理專員（一）梁先生回應表示，工程組曾作實地

視察，發現屯門徑一段 30 至 4 0 米長的行山徑鋪設了膠墊。該範圍為漁護

署轄下的大欖郊野公園範圍，並非由民政處工程組負責。  

 

2 9 .  既無其他事項，召集人在上午 11 時 25 分宣布會議結束。下次開會日

期及時間為 20 1 6 年 9 月 1 日上午 10 時正。  

 

 

 

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 

日期： 20 16 年 7 月 2 5 日  

檔號： HA D  T MD C/ 13 / 3 5 / D FMC / 2  


